
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E_

E4_B9_A6_E3_80_81_E6_c36_327320.htm （文化部、国家档案

局、国家人事局拟订 一九八一年一月三十日国务院批转） 为

了更好地培养和合理使用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做好

考核晋升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他们

努力钻研业务，提高图书、档案、资料工作的科学管理水平

，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特制定本规定。第一条 图

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的业务职称定为：研究馆员、副研

究馆员、馆员、助理馆员、管理员。第二条 确定或晋升业务

职称的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刻苦钻研业务，积极做好本职工作，为四个现代化

建设贡献力量。第三条 确定或晋升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

部的业务职称，应以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成就为主要

依据，并适当考虑学历和从事专业工作的资历。第四条 中等

专业学校毕业生，担任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见习一

年期满，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初步掌握图书、档案、资料某

项业务的基础知识、工作方法和技能，较好地完成所担任的

任务，确定为管理员。第五条 见习一年期满的高等院校本科

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 以及管理员， 具备下列条件，确

定或晋升为助理馆员：（１）具有本专业一定的基础理论和

专业知识；（２）具有一定工作能力，能够掌握图书、档案

、资料有关工作方法和技能，对馆藏有初步了解，能够使用

馆藏目录、联合目录和有关工具书查找书刊、档案、资料等



；（３）初步掌握一门外语或古汉语。第六条 助理馆员或具

有同等业务水平的，具备下列条件，确定或晋升为馆员：（

１）比较系统地掌握图书馆学或档案学或其他某专业的基础

理论和专业知识；（２）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熟练掌握有关

业务，对馆藏比较了解，能够辅导读者进行文献检索或编制

有一定水平的索引、专题资料，工作中有一定成绩；（３）

掌握一门外语或古汉语。第七条 馆员或具有同等业务水平的

，具备下列条件，确定或晋升为副研究馆员：（１）具有较

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对图书馆学或档案学或其他某门学科

有较深的研究，有一定水平的工作报告或论著；（２）具有

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熟悉馆藏，能够指导读者检索、研究

或编制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索引、专题资料，能够解决业务工

作中的疑难问题，工作成绩显著；（３）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第八条 副研究馆员或具有同等业务水平的，具备下列条件

，确定或晋升为研究馆员：（１）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

，对图书馆学或档案学或其他某门学科有系统的研究和较深

的造诣，有较高水平的论著；（２）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能够指导专业人员学习和研究，主编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书目

、索引、工具书或文献汇编，能够解决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工作成绩卓著；（３）熟练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第九

条 确定或晋升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的业务职称，必须

经过考核。考核在平时考绩的基础上，每一至三年进行一次

。工作中有特殊贡献或成绩特别优异者，可随时考核，破格

晋升。 对各级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的考核，应当严格

掌握考核条件。对其中具有同等学力的，除评议其业务成绩

外，还应当对本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外语程度



进行测验。第十条 确定或晋升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的

业务职称，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相应的评审组织评定。各

级评审组织的组成，由同级主管机关批准。第十一条 确定或

晋升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的业务职称，须由本人申请

或组织推荐，填写业务简历表，提交业务工作报告或学术论

著，经过相应的评审组织评定后，由主管机关授予业务职称

。 研究馆员和副研究馆员， 由国务院各部门或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授予；馆员，由相当于行政公署一级机关授

予；助理馆员和管理员，由相当于县一级机关授予。对取得

馆员以上业务职称的干部，颁发证书。第十二条 确定或晋升

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的业务职称，必须实事求是，严

肃认真。对营私舞弊、打击压制专业干部或采取非法手段骗

取业务职称的， 应当区别情节轻重，严肃处理。第十三条 本

规定适用于在各部门专门从事图书、档案、资料工作的现职

专业干部。第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

院有关部门，可根据本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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